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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内容概要

本书以树为喻，引出小人物在现当代的一段家族命运。从树冠到树干再到树根，故事随之从孙辈到父
辈再到祖父辈。三代人，三段历史。年轻孙辈展现了现代人的活法，随性自然，也不失对传统情感，
如孝道、爱情等的守护。父辈叙述则与祖父辈叙述并行，着重把曾为乞丐的祖父和曾为大家闺秀的祖
母——这一对匪夷所思结合到一起的夫妻的一生，与时代、家族命运等巧妙地融合到一起⋯⋯
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穴居生物，终其一生都活在有形或无形、宽敞或逼仄的洞
里。而“洞穴”的内径是随人类的欲望生长的，因此没有谁能破洞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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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作者简介

阿丁：
河北保定人。前麻醉医师、前记者、编辑，现任《果仁》主编。
著有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和长篇小说《无尾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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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精彩短评

1、比以前有进步，而且书的纸张很不错。七零后作家只要别再故意说脏话、故意说性、故意发狠，
是可以好好沉淀出比较严肃的东西的（七零后岁数也不小了），希望七零后能忘掉一点市场，让自己
的心理年龄再涨一涨，别管八九零后怎么看，只管写尽可能成熟的作品就好。
2、好故事，最喜欢刘七那辈的故事
3、荒诞派？！不过表现手法我很喜欢
4、叙事手法类似奥尔罕·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故事性上个人觉得不够完整，而且情节单薄
。给的好感远远不如《寻欢者不知所终》。
5、这个男人性欲十年如一日。我很羡慕他。
6、算是比较失败的作品，但阿丁的功力必不止于此。
7、独特的视角，人性的复杂。
8、没有意思。
9、总有一种越往后读 厚度越少的感觉 连吸引力也没了 像吃泡泡糖 
不过，每一分章的开头选的诗很好 书的名字也很好
10、回望时代轨迹，探究家族苦难，打捞失落的人性之善。
11、看完了这个去看的无尾狗和寻欢者不知所终，结构挺精巧，忘了是讲什么的
12、生日礼物。
13、文字感觉一般。读到一半，弃。
14、这是我读阿丁的第一本书，看完后很想哭，不知道怎么评论了，我甚至翻了下底下的书评，也找
不到自己的答案。书里面讲了祖孙三代人各自的故事，衔接的很好，看孙辈和父辈那段时我特别心情
特别压抑，因为里面的很多事颠覆了我，不是说第一次见的颠覆，而是说不好，好像共鸣了什么或者
挖出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总之不好受。这本书太真实，各种年代下的亲情爱情呈现的太清晰，要我
总结，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这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孙子的人生错了吗，还是父亲最终的
选择是错的，或者是祖母压抑的一生是错的？在当下的时代，这一切都是有理有据的，究其一生我们
始终还是我们人生的导演，仅此而已，别活得太压抑，没人为你的收敛鼓掌了。虽然这故事里的人没
有一个不是“丑陋”的，但他们灵魂都坦坦荡荡。
15、讲的祖孙三代的故事。其间以父为第一人称的比例占少数。除开开头的“我”，重点还是祖父辈
的爷爷奶奶的一生。提到伯格雷，我的眼泪...
16、买这本书时纯粹是被书的标题吸引了，读完之后心里不太好受，满目都是那个时代的苦难
17、因为书名看了这本书，但是读完不知道书名和内容有什么关系。
18、阿丁的文字还是犀利的，可惜有点太炫技了的感觉。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也许每个人
讲述的人生也只是自己需要的人生而已。
19、祖孙两个不顾一切去追求目标的劲头是一样的，尽管两人生长环境所受教育相差很远。相比起来
父亲无论是性格还是作风都温和得多，而他在生命快要终结的时期做出了一生中最大胆和奔放的事情
，是欲望的释放还是压抑一生后爆发的结果？
20、羽虹妹子推荐的。。。
21、不错。
22、喜欢前四分之一
23、现在读书开始变得不敏感了，以前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我会揣测半天，联想起许多的生活经验
来验证这些完美的使用。现在竟然也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领，可能这种生活的苦难看的太多变得麻木
了吗？长大得慢一点吧。
24、生命像是一把荒草，怎么长都不对，也不会错，被踩踏无数次还是茁壮成长，要么被冷风吹起，
要么被烈火燃灭，总有一个结局让一辈子的欢喜离乱归结平静。想说，你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你可能
真的不知道，也不敢去想，说不准会是无数的伤痛里寻找休憩而已。
25、我喜欢这种有悖社会道德的事情 我也想当一个快死的时候有大学生伴在身旁的爹
26、读得太久，已记不清内容。
27、亚马逊
28、这是一部逆家族史，从儿子讲到父亲，又从父亲讲到父亲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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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29、对这种困难小说，我一直提不起精神，即便是余华的《兄弟》、《活着》，也看不出哪里写的好
。苦难再详细，也只不过是苦难，小说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展示苦难，而是叙述人生。阿丁的文字有进
步。还行吧。
30、真心觉得文字无力
31、不错的中国文学一开始被名字所吸引 毫不犹豫就买了 刚开始看就受到了吸引 一个家族的历史 几
代人的兴衰
32、有点亮点，叙事从现在到过去，语言朴实
33、暂时只想说，作者真是锲而不舍的要告诉你往上数三代，一代比一代惨。从冯英开始，明明每个
人都应该有更美好的未来很生活，也许从刘七那个八百里开始，命运就已经开始了。搭乘着文明却去
往黑暗，陈旧，恶俗的未来。我需要点儿时间来疗伤。
34、以树为喻，但三个部分缺乏血缘之外的任何呼应与对位。不像土里长出来的树，而是积木搭起来
的树。作者想表达的太多，乱到宣传文案都没法描述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小说。
35、里尔克《果园
36、我唾弃你的坟墓
37、阿丁对待笔下的人,总是很公正。他们从不肩负不属于这世界的高尚与邪恶。
38、太冲了我日你妈
39、视角独特，结构完美，不可多得的佳作。
40、第一个章节还不错
41、构思和写作方法很特别的一部小说。可惜拖了两个月，最后没有耐心看到结局，只好把书还图书
馆去了。不过还是值得推荐的。
42、至少畅快！
43、阿丁的短篇小说良莠不齐，长篇却让人欲罢不能！
44、现在越来越喜欢看故事。这个故事还不错。
45、很残酷，也很好看。唯一的遗憾，文字虽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老年人的视角的时候依旧在用
年轻人的口触叙述，笔力不够啊。
46、刚开始是被封面和书名吸引的 暗黑风耶 翻开看觉得很意想不到 文笔有点露骨还带一点色情 故事
的写作顺序折叠 
47、像极了短篇，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人物内心的戏为叙述，每代人好像都为了一下一代，又不是
，他们都只是为了一个后，寄托希望。几代人，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中不同又仿佛相似。
48、想打两星半。开头极牵强，结构略凌乱，行文匆忙，各部分之间感觉是独立的而非彼此契合的整
体。
49、苦难性小说、几条线分别描述、第一张就吸引到我，还行！但是题目除了吸引人之外、再无其他
好处、结局也不怎么样！从前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人不怎么样、不过也不差，结局的描写太出阁啦！
50、书名吸引，内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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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精彩书评

1、读阿丁最新力作《我要在你坟前唱歌跳舞》在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很少有人如阿丁先生这样，追
溯自己的家族历史，以自己为起点，沿着时代的洪流逆行而上，去追寻祖辈们的精神世界。虽然文本
是虚构的小说，但这本书透晰出的是真实得令人深信不疑的家族手札。整本书的构架，以展现，回望
，梳理祖孙三代人在不同时代的遭遇与精神困顿。三代人，身处截然不同的时代，演绎出三种别样的
人生历程。从果寻因，最终寻到的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恶”，而正是这种“恶”，才有了父辈，才有
了当下的刘尨。正如阿丁在作品里嘲讽“刘尨”这个人物名一样，我猜想，这正是阿丁对荒诞现实无
奈的叹息。小说以多视角的第一人称推进，首先展现的是精神空虚，挥霍物质的孙辈刘尨种种荒唐生
活：投机倒把发大财，纸醉金迷完弄女人，与一个老女人纠缠不清的关系，最荒诞不羁的是为自己父
亲买春而金屋藏娇；其次以大量笔墨勾勒出一个生活在当下，了无生趣，窝囊又苦闷，已经风烛残年
的父辈刘忍冬，并以他在临死前的回忆为蓝本，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童年记忆，他眼中看到的时代剪
影，他身不由己的人生，他没有爱情的婚姻，以及他忍辱负重的婚姻生活；最后是家族的起点，连名
字都没有，生活在荒漠大地上苦苦寻求传宗接代机会的刘七。在阿丁的叙述中，刘七愚昧又迷信地远
走家乡，不畏艰险寻找一个女人，结果偶遇一个被人轮奸的富家女子，以求死的心态，用少女的贞操
名节要挟少女的家人，得偿所愿娶了少女，硬生生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家庭，于是才有了一个家族的未
来。这是一本很好读的书，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语言简洁明快，时而流畅婉转，时而厚重抑郁，时而
又幽默风趣，再加上以不同人物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角度，造成极大的落差感，宛如冰火两重天的终
极体验。尤其是这本书承载的时代剪影，以当下时代为坐标，依次推进，细细梳理，仿若是一面时光
倒映机，让时间倒流，让一个家族轮回过去，再次历经时代的洗礼，最终让画面定格在刘尨的奶奶尚
且稚嫩的脸上，以她忧愁而失望的哀叹完结全篇。每个家族，都有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正是这个家
族得以延续下来的原因所在。至于这个秘密是善是恶，无足轻重，只要能延续香火，繁衍后代，足矣
。我猜想，阿丁先生写这个作品，亦是对家族秘密的扑捉和拷问。当然，这个作品更多的还是展现了
苦难，展现了苦难下人的自私和猥琐。譬如刘七在远赴他乡寻妻过程中，睡一个傻姑娘时的豪迈，以
及眼睁睁看着富家少女遭人轮奸时无动于衷；譬如刘尨奶奶与外国人伯雷格的情感纠葛，几乎奠定了
她不幸人生的基调；譬如刘七与梅姨的纠葛，不过是为了儿子刘忍冬的将来；譬如刘尨奶奶在儿子受
伤后与何校长的纠葛，不过是对刘七的报复和生理需求欲望的填补。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窥见一个家
族留存在记忆里的苦难，太多太多，数不胜数。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小人物生存的样本，从晚清民国
人民求生存，冀盼传宗接代开始，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之难，还有建国初期生活的贫
乏，文革时代扭曲的人性，等等等等。时代的荒诞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看到作品里那一幕幕
时，亲历者默然无语，旁观者啧啧叹息。话说回来，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这个作品里厚重的人文
反思呢？阿丁先生有这个勇气来追溯，残忍地开膛破肚血淋淋展示，想直视，或者说敢直视这些的人
，有多少？（完）
2、从阿丁的前两本书开始就很喜欢这个作者。他的文字里有一种很糙很真实的力量，书的结局总是
在意料之外却又是在情理之中，每一页都让人更想读下去。如果说这本书的开始还有一点戏谑，那么
随着死亡而揭开的另一个故事就显得很沉重。书采取的是一种倒叙的方式，由孙子、父亲讲到爷爷和
奶奶的故事。生命和爱情在里面应该是值得思考的东西。孙子因为父母失败的婚姻，并不准备结婚生
子，他不相信自己的生命会在自己的子孙身上延续下去，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而爷爷为了延续自
家的香火，不惜在微弱的希望下行走八百里，途中被骗、自己打断腿、变成乞丐，都没有熄灭他继续
找老婆的心。你能说这是一种愚昧么？他两个步入暮年的哥哥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弟弟上，死后坟上
是否由草就看看这个小弟弟了。在孙子、父亲和爷爷身上，我看不到爱情，但我看到了生命的传承。
但在奶奶英子身上呢？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英子，如果妈妈春苗还带有底层生活的活力和粗糙，那么
英子就是太领先于时代的精神追求者。她并不是不对，她有属于自己的勇敢，面对爱情的勇敢，面对
不幸的勇敢。但是对除她以外的其他人来说，她并不是一个好的人。得到了她爱情的伯格雷因她而下
跪，她的父母因她而遭受女儿远离家乡的命运，她的孩子可以感受到她并不爱自己的父亲，而她的情
人并不知道她为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她愿意活下去，否则不会嫁给刘七，否则不会原谅刘七的出轨。
她的爱情没有给她的丈夫，给了别人，她是不忠的，她原谅了丈夫的出轨是因为生活，她原谅了自己
的出轨是因为爱情。有时候我在想，读书读多了，也许是一种负担，太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变
得为世俗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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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3、很久不写什么了，所以时间过的面目模糊。转眼间我已浑浑噩噩工作了四年。这四年里发生了很
多，而不写东西的这一年里，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方面为我变得不那么敏感庆幸，另一方面突然有些
许恐惧。房有了车有了，下一步会不会坠入无尽的中产阶级的空虚。这本书来的很巧，它赶在我生日
的前一天到。今天是我28周岁的生日，也许是27周岁，谁搞的清楚呢，反正我已渐渐不再年轻，也不
会再深究会收到几条祝福短信，好吧我还是在意的，虚假的繁荣，我特么居然还会在意。这书赶在我
出差前到，路上我就自顾自的读起来。读完时第二天天刚微微亮。说实话这不像阿丁写的书，从《无
尾狗》、《寻欢者不知所踪》里你找不到此书类同的东西。前两本阴暗、暴力到最极限，一根刺直捅
心窝扎的你生疼，疼痛让你记住阿丁，记住他书里亦真亦幻却又无奈嘲讽的小人物。他已经做到最极
限了，如果这本书也延续之前的风格，我相信痛感会减弱，没办法，人就是这么贱，疼一疼忍一忍都
能习惯。可他聪明，也许是调皮，他内心里也似住着一个小孩，这次玩了个一人分饰五角的游戏，这
下可是演够了演爽了。我之前说《海鳗与石斑鱼》女主角塑造的有些失败，就是对比这本书角色的成
功来讲的，别怪我要求太高，实在是你能做到太好。这本书不阴暗，就像阿丁说他自己不阴暗，或者
我并不能够很好的了解他，了解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他在这本书里是儿子、父亲、奶
奶、神父、爷爷的兄弟，他以第一人称交叉着自述各自视角下故事的进展，偶有交叉，多不重叠，在
五个视角、五个维度下讲完了这一个庞大的家族故事，之前看过日本电影《告白》，或者芥川龙之介
《竹林中》，拍成电影叫《罗生门》，就非常喜欢这种不同视角讲述故事的写法。故事不会一层不变
，它在你眼中、我眼中、他眼中也许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件，这就是罗生门的起因，但这本书跟罗生
门无关，他只是切换着机位和拍摄角度，使得这故事更盛大、饱满、多维与立体。我也曾想写一本二
维的小说，以我和他的视角分别讲述，无奈时过境迁，再以他人来揣测往日情思，未免过于矫情。说
实话这书不压抑，但我读完心头仍蒙上一团迷雾，像母亲恋人的眼睛。虽然是小说，里面一些观点不
可能与作者本人向左，他借由其中人物传达的，我想是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婚姻制度的厌恶。父
亲在他的婚姻里经历一千次吵架后得了肺癌，死前才获得了片刻自由与安宁；儿子早已决定不重蹈父
母婚姻悲剧的覆辙，换女朋友比换衣服不慢，他唯一算喜欢的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任何占有之心的成熟
女人；奶奶，也就是父亲的母亲，婚姻更是个无奈的选择，在经受重重磨难的旧社会，身为知识分子
的她嫁给了一个跛足的乞丐。爱情？呵，书中唯一的爱情，奶奶献给了神父，可那算爱么？那是否也
是信仰的一个变种。《无尾狗》里救麻风村逃出的病人的是外国医生，本书里唯一的爱情来自于一个
外国的神父。不一定那些传教士就真的值得托付，可我想作者是无处寄托了，那仅有的希望不知该寄
予何处。不是国军，不是共军，不是兄弟姐妹，不是与你同床共枕的人。外国友人担负着这唯一的希
望确实有点沉重，可再破灭就只能求助于外星人了。奶奶和爷爷双双背弃了婚姻，没有一丝愧疚，简
直是理直气壮，在这里作者不负责伦理道德，那是伪正义者抨击别人的工具。作者讲述的方法很特别
，他对二者严格用“爹”和“母亲”的称谓，以暗示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隔阂，出
轨的名义可能不是爱，但在这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里，那他人给予的渺小温暖也许可以暂时将你点燃
，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猜爷爷的腿是怎么断的，万万没想到原因是那般。第二
接近爱情的是奶奶与何校长，后者叛逃台湾，奶奶几乎被“破鞋”的名义批斗了一辈子。第一个爱情
给了神父，第二个爱情给了国军，呵呵，神父可以死，国军可以逃，留下来的人却要忍受水深火热，
多么可笑。“我开始写老人了”阿丁说。最初读到的小说片段，是父亲年之将尽时那个春梦。那段文
字让我相信写什么根本不重要，那导火索点着般蹭蹭燃烧的才华，让你兴奋到长大嘴巴难以置信。我
现在还记得我初读那段文字时的兴奋模样，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字：背诵，唯有背下来，我才能对得
起这段精彩绝伦的描写。美到一帧帧定格成油画。作者又是调皮的，他像个玩泥巴的小孩，在泥浆里
任意添加属于自己的佐料。他把最喜欢的漫画《快乐王子》的故事，由奶奶讲给年幼的父亲听；他让
儿子与女友分手前去看了由他最喜欢的作家理查德耶茨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他厌倦婚姻
，甚至厌倦男女关系，他对亲密存疑，对人群保持距离，他善于捕捉痛感，灵敏的好似安装了记录仪
。他称自己为英，英便矗立，他道自己是刘尨（mang),就像个真的是个抓不住握不着的浪子了。甚至
那把花白阴毛，也道出了老者酸朽滋味。阿丁如果是个演员，绝对能拿奥斯卡了。我越来越浮躁了，
已经不会被同一件事物感动两次，因为之前已经读过书中一些片段，故事大致猜了个梗概，兴奋已经
被分散了不少，这让我感到羞愧。但还是那句话，能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在我这就是顶好的东西。希
望你不要停笔，这样下一个作品又不知会有什么新的惊喜了：）
4、放假在家可以一天不出门，不上网，不看电视，花一天时间看本书。当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发
现自己又多读了一本书，但又是跟考试无关的书。当我妈去我房间看我在干什么的时候，第一眼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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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本书名《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大声地念出来了这个名字，并且疑惑地问我是什么意思。
看完一本书后，无论它是与你将要相忘于江湖的过客还是受益匪浅的枕边书，其实就很直白地证明你
与这本书的缘分。大二的时候看了很多有关庄子的书，以至于从图书馆出来，任凭看谁都不像是一个
真正的人，而自己走在路上都好像躯体已经不属于自己，却有一只蝴蝶从躯体里面飞了出来。蘧蘧然
蝴蝶也。听过几次阿丁的读书会，看过几本他的书，会觉得他表面上是个糙人，脸上冒出的痘勉强说
他还有青春的气息吧，笔下文字暴力，冷静，有无穷远方，有无尽的千奇百怪的人。我只想说说对于
本书与作为阿丁忠实读者的个人看法。书里面的人物我最喜欢刘七，描写刘七的笔墨也较多。不知道
刘七和冯英之间有没有爱情，但是我却看不到刘七与梅姨之间的爱情。可能从刘七说他没有吃过鳝鱼
这句话后，他就喜欢上冯英了，但是能让我看出他对冯英的感情表达地最强烈直接的是他挖了一个地
洞在得到冯英的夸奖后，他憨憨地笑，嘿嘿笑，傻乎乎地笑。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一个算的上
简单粗暴的人竟然脸上会呈现如此丰富的表情，内心当时也肯定是达到了满意最大度。所谓相由心生
。读到后面，刘七去南边找媳妇被骗的一个经历让我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的霍尔顿被妓女骗的情
景。只不过刘七被狠狠打了一顿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根子还是给了钱。我很不喜欢冯英，可能是对
于有这种性格的女人持一种不喜欢的态度。我读出来了冯英对于刘七与梅姨之间事情的气愤，但是她
却对自己感情的不忠视为理所当然。太有才情，太过内心丰富，对于感情有自己的标准与眼光的女人
真是麻烦。字里行间能看出她与刘七是有感情的，但是后来她说她与刘七不是婚姻，是狠狠的一刀伤
疤，我真心觉得这个婚姻里面最大的不忠与背叛者是她。书里也没有过多的过渡让她突然说出来这番
话，所以我理解不了冯英这个女人有何种感情观。尽管她教书育人，保护孩子童真，但是我认为一旦
一个人身上有某一个污点的话，就很难洗白了。最后读完了，我也不喜欢她。关于刘忍冬，他的生长
环境，父母对他教育，以致社会背景下，我觉得也应该会是资格简单粗暴的人。我很难想到他成年以
致行将暮年的时候会是这样的性格。就像被开水烫了，没有了张力的刘忍东。总觉得前后的性格有点
突兀，可能自己还不知道人在不同阶段性格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刘七会打刘忍冬不
让他吃日本人给的糖，但是刘七不是自己不也是被迫吃了一块，却没逼自己也吐出来。这一点是我最
看不明白的地方。何校长最后也没有一个交代，尽管消失的原因也能看出来，但是这个人物对我的感
觉就是：他是寂静的，仿佛没来过就消失了一样。这时候我似乎听到五柳先生在说，好读书，不求甚
解。不过想比较，我喜欢后面得部分胜过前面的部分。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费，如果它能带
来阅读上的快感，就没必要斟词酌句，只是为了让荒芜的内心多几片绿的生机。我喜欢的作家是能拿
着菜刀写作的人，至少我获得了阅读上的财富。物价那么高，房价那么贵，还是要静下心来读心，读
灵，读书。要不然对于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件很悲伤的事情。
5、阿丁的写作是“暴力和横蛮的”，他的小说中写满了“爱谁谁”三个字，貌似他不准备取悦任何
人，甚至读者。他只写他想写的，而非他人想看的东西。这部小说尤其是。但或许正因如此，这反而
是一部需要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作者把人生的戏剧和无常赤裸裸地拿了出来，摊在手上，让
你不得不面对，即便会在第一眼看到事实时，有强烈的不适应反应，也必须承认，从根上，他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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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的笔记-前言

        直至今天我也描摹不出命运的形态和走势，我只知道它的构成：起始时的一个偶然，和之后无数
的偶然与必然。就像从飞鸟嘴里不慎掉落在崖缝中的种子，有的遇到了雨水，开始萌芽、生长，直至
参天。另一些种子则渐渐干枯，再无孕育出生命的可能。没有哪个人是注定要来到人世的。所以啊，
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真可笑，而那些把人当成神来膜拜的人真可悲。

2、《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的笔记-第1页

        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一度对自己的来处着迷，并试图找到一条“根”。可我失败了，只有显
赫的家族才会有族谱。父亲和叔父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爷爷的名字。然而那个老人千真万确在这世上活
过，并通过某个突然在他脑袋里闪现的念头设定了后世子孙的人生。
于是我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始于一个念头、一个举动的故事。然后人们的命运如草木般生长，沿着自
我或他人设置的轨迹。

直至今天我也描摹不出命运的形态和走势，我只知道它的构成：起始时的一个偶然，和之后无数的偶
然与必然。就像从飞鸟嘴里不慎掉落在崖缝中的种子，有的遇到了雨水，开始萌芽、生长，直至参天
。另一些种子则渐渐干枯，再无孕育出生命的可能。

没有哪个人是注定要来到人世的。

所以啊，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真可笑，而那些把人当成神来膜拜的人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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